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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甲方: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乙方:         (學生姓名)



甲方：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乙方：教育部「獎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學海飛颺」獲獎生本校  系 

(姓名) (填寫時務請詳閱契約內容）。茲經甲、乙雙方協議，由甲方依「教育

部獎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 學海飛颺」錄取人員， 補助乙方

前往      （國名）    (城市)              (研修學校/機

構）留學，獎助一學期/學年，從______年      月 ~ ______年      月， 接受並同意本契

約所附之其他文件，及現在或將來所訂定（修正）之一切有關獎助留學規定，均屬本契約之

內容。 

 

壹、雙方履行權利義務期間： 
自乙方錄取教育部「獎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學海飛颺」時起，至其完成

研修返國為止。 
 

第 一 條 乙方應於  年  月  日前與甲方簽訂契約，至遲於該交換學校開學日 2 週前辦妥出國

手續，並啟程出國留學，逾期未簽約、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貳、出國以前： 
第 二 條 乙方應依甲方所訂日期參加甲方舉辦之「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行前說明會」。乙方若有

特殊情形，最遲於活動前一天提出請假證明，並對因缺席所喪失之權益不得有異議。 

第 三 條 乙方須於出國前線上填寫「文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行前程序單」表單，經甲

方查核無誤，方可於出國前核撥第一部分獎學金（須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

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甲方必須於乙方出國前撥款80%
以上之教育部補助款給乙方)。 

 

第 四 條 乙方出國研修之機構與研修時程非經本校同意，不得改變。如乙方未經甲方同意自行變

更者，喪失領取獎學金資格，乙方即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領取之全部

費用，逾期不履行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規定辦理。 

 

參、出國研修期間： 
第 五 條 乙方應於抵達留學目的地翌日 14 日內，填具「抵達國外報告書」及入出境紀錄（含護

照基本資料頁、出入境日期戳記頁、簽證頁或簽證文件影印本）上傳至承辦單位指定之

線上系統。 

第 六 條 乙方應於甲方通知之日期填寫領據向甲方申請獎學金核發，請領方式乙方得以個別與承

辦單位議定。 

第 七 條 獎學金金額依甲方核定為準，交換生已獲教育部或其他校外機構核發之同性質獎助學金 

者不得重複支領本獎助學金。 

第 八 條 乙方出國期間應按甲方相關規定繳交學雜費以保留學籍。乙方在國外留學期間非因不可

抗拒理由，未期滿即放棄研修返國者已領取之獎學金應全數退還甲方（此為教育部補助

經費，必須執行完成才能核銷）。逾期不返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乙方因違反本契約規定，有應償還獎學金情事者，甲方得通知乙方償還獎學金。 

 

肆、返國以後： 
第 十 條 乙方赴國外大學（機構）攻讀研修者，應於期限屆滿後返國，並於次學期返回甲方學校

註冊就讀、接續學業並應取得學位。乙方返校就讀時，應同時填具返國報到單，由甲方

保存備查。 

  



第十一條 乙方於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期間如有休學（自獲交換生資格始）、退學（自獲交換

生資格始）、逾期返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由甲方依行政契約書規定

追償已領獎學金。 

第十二條 乙方結束國外留學，應於返國後 14 日內上傳研修成果報告至計畫網站（如附件），更新

及維護最新資料，送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乙方若違反以上第十～第十二條之規定，將喪失請領獎學金資格，甲方可依行政契約書

規定追償已領之獎學金。 

 

伍、保證事項： 
第十四條 乙方於簽署此行政契約書，應同時由其監護人簽署同意為其保證人，於乙方違反本契約

相關款規定時（包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償還獎學金而逾期未償還

情事時，願負連帶償還獎學金之保證責任，並自甲方要求履行此項責任通知送達翌日起 

30日內一次清償乙方已領迄之全部獎學金。 

第十五條 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至乙方依本契約規定完成研修，返國履行本契約所規定之

各項義務完畢時為止。 

 

陸、其他： 
第十六條 乙方申請獎學金所附資料及相關證明文書有虛偽不實或不合本獎助申請資格，經甲方查

證屬實者，喪失獎助留學生資格，其已領取之獎學金應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償還逾期

不償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乙方在國外留學期間，有違反國家法令或嚴重損及國家利益之言行，或觸犯刑案經本國

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領取之一切費用，逾期不履行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約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契約乙式2 份，甲方收執乙份，乙方收執乙份。 

 

 

甲 方：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代表人：校長  

地 址：807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乙 方：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 

 

乙方保證人：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 

 

 

 

 


